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　７　号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已

经２０２３年１１月１３日市政府第３１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

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５日起施行.

市　长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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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和废止

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号公布

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５日起施行)

　　经研究,市人民政府决定,对下列市政府规章予以修改和

废止:

一、对下列政府规章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

(一)上海市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管理办法

１．删去第六条第二款中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

２．将第七条第二款中的“其他等级的”修改为“其他等级的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

３．将第八条修改为:

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应当定期进行强制检定.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强制检定,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

４．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

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不得自行中止计量检定和校准服

务.因故需要中止计量检定和校准服务的,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

术机构应当向组织建立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计量行政部门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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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将第十一条中的“应当报经组织建立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器具的计量行政部门批准”修改为“应当向组织建立该社会公用计

量标准器具的计量行政部门报告”.

６．将第十二条中的“应当予以废除”修改为“市计量行政部门

应当予以废除”.

７．删去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８．新增一条作为第十六条,条标为“法律责任”,条文为:

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未

履行有关报告制度的,由计量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９．将办法中的“质量技术监督局”均修改为“计量行政部门”.

(二)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

１．将第五条修改为:

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陆域责任

区的责任要求确定如下:

(一)保持市容整洁,无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

画、乱吊挂、乱堆放、乱停非机动车,无影响通行的积雪残冰;

(二)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无暴露垃圾、粪便、污水、污迹.

责任人对责任区内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应当

予以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向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

管执法部门或者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２．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责任人未履行相关责任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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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３．将第十九条修改为:

违反本办法规定,市和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执法部

门、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４．将第四条第二款第四项中的“集市贸易市场、展览展销场

所、商场、商铺、饭店”修改为“农贸市场、会展场馆、商场、超市、餐

饮、宾馆、沿街商户”,第二款第六项中的“科学园区、独立工业区”

修改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业园区”,第五款中的“城乡结合部

或者行政辖区”修改为“行政辖区”;第二十条中的“水域环境卫生”

修改为“水域市容环境卫生”.

５．将第二条第二款中的“工商”修改为“市场监管”,“食品药品

监管”修改为“药品监管”;将第二条第二款、第十四条中的“建设”

修改为“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卫生计生”修改为“卫生健康”,“旅

游”修改为“文化旅游”;将本办法中的“区(县)”均修改为“区”.

(三)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

１．将第十条条标修改为“设置手续”,在第一款中的“户外招牌

设置”后增加“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删去“区绿化市容部门可以采

取告知承诺方式实施户外招牌设置审批,但下列情形除外”.

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

设置前款以外的户外招牌的,设置人应当在设置前向街道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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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处或者镇(乡)人民政府办理备案手续.

２．删去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

３．将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二条,条标修改为“行政处罚”,条

文修改为: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４．在第五条中的“技术规范”后增加“设置导则”;将第十条原

第三款中的“设置许可”修改为“设置许可和备案”,第十三条第一

款中的“修复”修改为“及时修复或者更换”.

(四)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捐赠办法

１．将第十二条第一款中的“上海市建设和交通委员会”修改为

“上海市交通委员会”.

(五)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挂乱散发规定

１．删去第二条、第九条.

２．将第五条第四款修改为:

禁止在主要道路、景观区域、商业集中区域、交通集散点、轨道

交通站点以及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公共场所散发

商业性宣传品.

３．将第八条条标修改为“指引性规定”,条文修改为: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的规定予以处理.

４．将第三条第三款中的“市和区(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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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

(以下统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第五条中的“宣传品或者标

语”修改为“宣传品”,第六条中的“街道办事处、镇人民政府”修改

为“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第七条第二款中的“绿化市容行

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

乡镇人民政府”,第十二条中的“由所在单位给予行政处分”修改为

“依法给予处分”.

５．将本规定中的“城管执法部门”均修改为“城市管理综合执

法部门”,“区(县)”均修改为“区”.

(六)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管理办法

１．将第七条第一款修改为:

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根据所在地功能区特性以及交通流量等

因素,实行分等级清扫保洁;清扫保洁的等级和具体范围由市绿化

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２．删去第十七条中的“逾期不整改或者经整改后仍不符合整

改要求的,作业服务协议予以解除,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作业服务单

位承担”.

３．将第十八条修改为: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４．将第七条第二款中的“质量技监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市

场监督行政管理部门”;将第九条第四款中的“建设交通”修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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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城乡建设管理、交通”;将本办法中的“区(县)”均修改为

“区”.

(七)上海市崇明禁猎区管理规定

１．将第九条第一款修改为:

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２．将第二十一条修改为: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照国家和本市野生动物保护、广告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３．将第一条中的“«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

护法›办法»”修改为“«上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第十一条第一

款中的“国家有关规定”修改为“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第二款中

的“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修改为“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

部门”;删去第二十二条第一款中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

门”,“行政处分”修改为“处分”.

４．将本规定中的“工商(市场监管)”修改为“市场监管”,“农业

管理”修改为“农业农村”.

«上海市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管理办法»等７件市政规章根

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并对部分条文顺序和文字作相应调整后,重

新公布.

二、对下列政府规章予以废止

(一)关于控制本市人口机械增长若干问题的试行规定(１９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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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１月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二)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管理办法(１９９７年８月７日上海市

人民政府令第４７号发布　根据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起施行的«上海

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化学危险物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等３２件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

定»修正　根据２０１４年５月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６号公布

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港口岸线管理办法›等８件市

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

令第３０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盐业管理若

干规定›等１９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三)上海市著作权管理若干规定(２０００年１月３日上海市人

民政府发布　根据２００２年４月１日起施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修改‹上海市植物检疫实施办法›等１９件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

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

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四)上海市除四害工作管理暂行规定(１９８８年４月２０日上

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３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修改‹上海市除四害工作管理暂行规定›的决定»修正　根据

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４号修正　根据２００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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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月１日起施行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化学危险物

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３２件市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决

定»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

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

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五)上海市爱国卫生工作管理规定(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４日上海

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１号发布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

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

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六)上海市监察机关没收、追缴和责令退赔财物的规定(１９９４

年６月２４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６８号发布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

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

修正　根据２０１２年２月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８１号公布的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等１５件市

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七)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校外实习暂行规定(１９８８年６月

９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

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

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八)上海市虹桥商务区管理办法(２０１０年１月６日上海市人

民政府令第２５号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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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上海市金山———吴泾乙烯管线保护办法(１９９５年１１月

２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市人民

政府令第５４号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

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十)上海市出口加工区管理办法(２００４年９月２４日上海市

人民政府令第３５号发布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

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

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十一)上海市房地产经纪人管理暂行规定(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５日

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５３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深井管理办法›

等６８件规章部分条款的决定»修正　根据２０１４年５月７日上海市

人民政府令第１６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港口岸

线管理办法›等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十二)上海市国家建设征收土地费包干使用办法(１９８７年９月

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

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

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十三)上海港口专用码头管理办法(１９８９年７月４日上海市

人民政府令第１０号发布　根据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４日«上海市人民政

府关于修改‹上海港口专用码头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　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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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３号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

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

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根据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

第３０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

规定›等１９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十四)上海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办法

(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２４号发布)

(十五)上海市深井管理办法(１９７９年１１月１７日由原上海市

革命委员会批准　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５３号修正　根据２００４年７月１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２８号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

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

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十六)关于上海市深井管理办法的补充规定(１９８２年４月２７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　根据１９９７年１２月１４日上海市人民政

府令第５３号修正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

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发布)

(十七)上海市黄浦江两岸开发建设管理办法(２００３年４月３０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４号发布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上海

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公布的«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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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等１４８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

发布　根据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３０号公布的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等１９件市

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并重新公布)

(十八)上海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２００４年５月１５日上

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２３号发布)

(十九)上海港船舶污染防治办法(２０１５年４月２日上海市人

民政府令第２８号公布)

(二十)上海市促进生活垃圾分类减量办法(２０１４年２月２２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１４号公布)

(二十一)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停止执行８件市政府规章中涉

及有关行政事业性收费规定的决定(２００８年６月６日上海市人民

政府令第３号)

(二十二)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取消“消费品展销会的核准登

记”等６６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２００４年６月２４日上海市人民

政府令第２６号发布)

本决定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５日起施行.

—２１—



上海市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管理办法

(１９９７年６月６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　根据２０１０年１２月

２０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２号第一次修正　根据２０１８年１月４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６２号第二次修正　根据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号第三次修正)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对本市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管理,保障量值的

准确可靠,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结

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是指由计量行政部门

组织建立、作为统一本行政区域内量值的依据、在社会范围内具有

计量公证作用的计量标准器具.

第三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范围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建立、保

持、使用和废除.

第四条　(主管部门)

上海市计量行政部门(以下简称市计量行政部门)是本市计量

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市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管理和监督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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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各区计量行政部门在市计量行政部门的指导下,按照职

责分工,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管理和监督

工作.

第五条　(规划的制定)

市计量行政部门应当根据本市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

步的需要,统一制定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规划,报市人民

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六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建立)

建立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应当符合本市建立社会公用计

量标准器具规划的要求.

属于基本的、通用的、为各行业服务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

具,设置在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内;属于专业性较强、仅为个别行业

所需要或者工作条件要求特殊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经组织

建立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计量行政部门同意,可以设置在

其他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内.

第七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考核)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经考核合格后,方可开展计量检定和

校准服务.

区计量行政部门组织建立的各项本行政区域内最高等级的社

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由市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市计量行政部

门组织建立的各项本行政区域内最高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

具,由国家计量行政部门主持考核;其他等级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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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具,由组织建立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计量行政部门主持

考核.

第八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强制检定)

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应当定期进行强制检定.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强制检定,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

进行.

第九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使用)

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使用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开展

计量检定和校准服务,应当执行国家计量检定系统表和有关计量

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出具相应的检定证书或者校准报告.

第十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中止使用)

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应当定期检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器具的技术状况,保证正常工作.

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不得自行中止计量检定和校准服

务.因故需要中止计量检定和校准服务的,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

术机构应当向组织建立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计量行政部门

报告.

第十一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拆卸改装)

因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损坏或者原执行的国家计量检定系

统表和有关计量技术规范修订等原因,需要拆卸或者改装社会公

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应当向组织建立该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

计量行政部门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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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废除的情形)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在使用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市

计量行政部门应当予以废除:

(一)被其他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所替代的;

(二)设置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机构被撤销的.

第十三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废除的申请)

废除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应当向市计量行政部门提出

申请:

(一)废除区计量行政部门组织建立的各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器具的,由区计量行政部门提出申请;

(二)废除市计量行政部门组织建立的各项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器具的,由设置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机构提出申请.

市计量行政部门应当在接到申请之日起１０日内,作出复核决

定.经复核予以废除的,通知申请部门或者机构,并予以公告.

任何部门和机构不得使用已被废除的社会公用计量标准

器具.

第十四条　(保存、维护、使用的制度和操作规范)

设置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

应当有完善的保存、维护、使用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制度和操

作规范.

存放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场所,其环境温度、湿度以及防

尘、防震、防腐蚀、抗干扰程度应当满足正常工作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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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条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的保管人员)

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器具应当由专人负责保存、维护和使用.

第十六条　(法律责任)

计量检定机构或者技术机构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十一条,未

履行有关报告制度的,由计量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

第十七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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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办法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２４号公布　根据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号修正)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管理,维护市容环境卫生

整洁,根据«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

管理条例»,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管理部门)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以下

简称“责任区”)工作的主管部门,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组织制定本市责任区管理的相关政策、标准与指导意见;

(二)组织检查、考核各区责任区市容环境卫生状况;

(三)协调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将责任要求纳入行业管理的有

关事项.

本市市场监管、商务、药品监管、房屋管理、经济信息化、住房

城乡建设管理、交通、卫生健康、教育、文化旅游等有关行政管理部

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三条　(区和街镇管理职责)

区人民政府负责本辖区内责任区管理相关事项的综合协调.

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责任区的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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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布置、落实本辖区内的责任区工作;

(二)开展责任区相关宣传、动员、培训、监督、检查工作;

(三)指导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推进责任区自律管理

工作.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组织本辖区内的相关单

位、个人落实责任区制度,主要履行以下职责:

(一)落实具体责任人、责任区范围;

(二)推进建立责任区自律管理机制;

(三)引入社会第三方参与责任区相关工作.

第四条　(责任人确定及责任区范围划分)

责任人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

确定.

本市陆域责任区范围的划分,遵循下列基本规定:

(一)实行物业管理的居住区的责任区范围,为其物业管理区

域外侧至人行道外沿;

(二)轨道交通、隧道、高架道路、公路、铁路的责任区范围,为

其出入口向外延伸的一定范围以及建筑物、构筑物外侧;

(三)文化、体育、娱乐、游览、公园、公共绿地、机场、车站、码头

等公共场所的责任区范围,为该公共场所区域外侧至人行道外沿;

(四)农贸市场、会展场馆、商场、超市、餐饮、宾馆、沿街商户、

施工工地、待建地块等场所的责任区范围,为其经营、使用区域外

侧至人行道外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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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企事业等单位的责任区范围,为

其建筑物、构筑物外侧至人行道外沿;

(六)保税区、高新技术产业园区、工业园区和经济开发区的责

任区范围,为其所辖区域的公共区域.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前款规定,制定本市责任

区范围的具体划分标准,并向社会公布.

按照第一款、第二款规定不能确定责任区范围的,镇(乡)人民

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划分建议,报所在地区

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确定.

行政辖区的接壤地区责任区范围不清的,由市绿化市容行政

管理部门予以确定.

第五条　(责任要求)

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陆域责任

区的责任要求确定如下:

(一)保持市容整洁,无乱设摊、乱搭建、乱张贴、乱涂写、乱刻

画、乱吊挂、乱堆放、乱停非机动车,无影响通行的积雪残冰;

(二)保持环境卫生整洁,无暴露垃圾、粪便、污水、污迹.

责任人对责任区内违反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的行为,应当

予以劝阻、制止;劝阻、制止无效的,向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

管执法部门或者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报告.

第六条　(公共设施保洁)

邮政、供水、供电、电信、交通等公共设施的产权单位应当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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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容貌标准的要求,做好公共设施保洁工作.责任人发现责任

区内的上述公共设施不符合要求的,应当向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

部门报告.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要求公共设施的产权单

位及时处理.

第七条　(责任告知书)

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作«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区责任告知书»(以下简称«责任告知书»).«责任告知书»应当

载明责任人、具体责任区范围、责任要求以及相应的法律责任等内

容.«责任告知书»由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向本辖区内的

责任人发放.

责任人应当将«责任告知书»在其办公或者经营场所的醒目位

置公示,并保持整洁、完好.

«责任告知书»示范文本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八条　(责任人信息档案)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建立本辖区责任人信息档

案,及时记录和更新责任人名称、具体责任区范围、责任人经营范

围、责任要求履行情况等基本信息.

第九条　(自律管理机制)

本市鼓励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所辖一定区域内的责

任人成立责任区自律组织,对履行责任要求实行自我管理.

第十条　(自律性规约)

责任区自律组织应当制定自律性规约,明确责任区自律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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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组成、具体形式、责任人履行的具体责任要求和责任人履行情况

的评价机制等事项.其中,自律性规约约定的具体责任要求可以

在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基础上,增加其他市容环境卫生责

任等要求.参加责任区自律组织的责任人应当遵守自律性规约的

约定.

第十一条　(政府推进自律)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推进

实施责任区自律管理,做好以下具体工作:

(一)引导本辖区一定区域内的责任人成立责任区自律组织,

或者依托现有的社区自治组织,将责任要求纳入社区自治组织的

相关规范;

(二)对自律性规约的制订提供指导服务;

(三)制定相关配套措施,激励参加责任区自律组织的责任人

参与市容环境卫生相关工作;

(四)其他有利于推进责任区自律管理的服务工作.

第十二条　(测评)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对责任人履行责任要求的

情况进行测评,并公布测评结果;测评时,应当听取公众意见,镇

(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可以对自觉履行责任要求的责任人给

予奖励;测评结果应当作为实施奖励的依据之一.镇(乡)人民政

府、街道办事处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组织开展相关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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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合同指导)

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指导居住区、商业办公楼等

区域的业主在签订物业服务、商铺租赁、单位装饰装修等合同时,

将责任要求纳入合同内容.

第十四条　(行业指导和单位示范)

市商务、房屋管理、经济信息化、住房城乡建设管理、交通、卫

生健康、教育、文化旅游等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督促本行业单位

遵守责任要求.相关行业协会应当将责任要求纳入本行业规范,

并督促会员单位遵守责任要求.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

应当在执行责任区制度的过程中,发挥示范带头作用.

第十五条　(精神文明创建评选)

本市文明小区、文明单位、文明社区、文明村镇、文明行业、文

明城区等精神文明创建项目的评选标准中,应当包含责任区制度

的实施情况.

第十六条　(宣传工作)

市和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有关协同实施本办法的行政

管理部门、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宣传

责任区制度,增强单位和个人参与市容环境卫生管理的意识.

第十七条　(绩效考核)

市和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责任要求的落实情况,作为对本级有

关部门和下一级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考核的内容.考核结果应当

作为政府和各有关部门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并向社会公布.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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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人民政府进行绩效考核时,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社会

组织开展社会满意度测评等工作.

第十八条　(行政处罚)

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一款规定,责任人未履行相关责任要求

的,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行政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市和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管执法部

门、镇(乡)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

工作人员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对直接负责的

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第二十条　(水域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

本市水域市容环境卫生责任区的管理活动,适用«上海市水域

市容环境卫生管理规定»以及其他有关规定.

第二十一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２０１５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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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办法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２８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４１号公布　根据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号修正)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户外招牌设置管理,维护市容环境整洁有序,保

障城市公共安全,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其他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户外招牌的设置及其监督管理

活动.

第三条　(定义)

本办法所称的户外招牌,是指在自有或者租赁的办公、生产经

营场所建(构)筑物外立面及用地范围内设置,用于表明其名称、字

号、标识等内容或者建筑物名称的户外设施.

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标识标牌的设置,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

定管理.

第四条　(管理职责)

市绿化市容部门是本市户外招牌设置的主管部门,负责户外

招牌设置的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区绿化市容部门负责本辖

区内户外招牌设置的协调、指导和监督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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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在区绿化市容部门的指导下,负

责本辖区内户外招牌设置的相关具体管理工作.

规划资源、住房城乡建设管理、房屋管理、文物、商务、市场监

管、应急、语言文字和城管执法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

办法.

第五条　(设置要求)

户外招牌设置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

准以及技术规范、设置导则的要求,遵循公序良俗,弘扬社会正能

量,体现城市人文特色,展现个性和创意,并与区域环境、建筑风格

相协调.

第六条　(技术规范)

市绿化市容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和本市有关公共安全、城市容

貌等方面的要求,编制户外招牌设置技术规范.

技术规范应当明确户外招牌的设置位置、规格、数量,内容规

范,以及设计、制作、施工安装、维护保养、安全检测等要求.

第七条　(设置导则)

区绿化市容部门应当组织编制本辖区户外招牌设置导则,对

主要道路沿线和景观区域、历史风貌区等重点区域内以及文物保

护单位、优秀历史建筑等重点建(构)筑物上户外招牌的设置予以

指导、规范.

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辖区实际情况,编制

前款规定范围以外的户外招牌设置导则.区绿化市容部门应当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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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指导.

设置导则应当根据技术规范,并结合区域环境、建筑风格、业

态特点等编制.

第八条　(征求意见和公布)

技术规范和设置导则编制过程中,编制机关应当征求相关单

位、行业协会、专家和社会公众的意见;编制完成后,应当向社会

公布.

第九条　(禁设情形)

户外招牌设置不得有下列情形:

(一)损害城市容貌或者建(构)筑物形象;

(二)妨碍他人生产经营或者居民正常生活,影响他人对建

(构)筑物合法使用;

(三)利用违法建筑、危险房屋,以及危及建(构)筑物或者其他

设施安全;

(四)利用树木或者损毁绿地;

(五)妨碍无障碍设施使用;

(六)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以及技术规范规定的其他情形.

第十条　(设置手续)

户外招牌设置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规定,取得区绿化市容部门的批准:

(一)在历史文化风貌区或者风貌保护街坊内、风貌保护道路

或者风貌保护河道沿线、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优秀历史建筑上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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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设置箱体式整体结构户外招牌、大型垂直外墙式户外招

牌或者高度大于２．５米的独立式户外招牌;

(三)超过建(构)筑物３层或者在建(构)筑物１０米以上部位

设置;

(四)市人民政府确定的可能影响公共安全的其他情形.

设置前款以外的户外招牌的,设置人应当在设置前向街道办

事处或者镇(乡)人民政府办理备案手续.

在历史文化风貌区或者风貌保护街坊内、风貌保护道路或者

风貌保护河道沿线、文物保护单位或者优秀历史建筑上设置户外

招牌,还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有关历史风貌区、文物、优秀历史建

筑的保护、管理要求.

区绿化市容部门、街道办事处和镇(乡)人民政府应当采用多

种方式,为设置人知悉户外招牌设置许可和备案、技术规范要求、

设置导则引导方向以及相应法律责任等内容提供便利.

第十一条　(规划审核要求)

新建、改建、扩建公共建筑,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设计方案中

已明确户外招牌设置位置,且属于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四项规定情形的,规划资源部门在审核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时,应

当征求绿化市容部门意见.

第十二条　(质量安全要求)

从事户外招牌设计、施工安装和检测等活动的,应当符合国家

和本市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以及技术规范的要求,并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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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施工安装、检测等的质量和安全负责.

市绿化市容部门应当将具备户外招牌设计、施工安装、检测等

相应能力的单位名录向社会公布,便于设置人查询.

第十三条　(设置人责任)

设置人应当对户外招牌进行维护保养,保持户外招牌整洁、完

好、美观;图案、文字、灯光等显示不全或者破损、污浊、腐蚀、陈旧

的,应当及时修复或者更换.

设置人应当加强对户外招牌的日常管理,对存在安全隐患或

者失去使用价值的,应当及时整修或者拆除.在台风、暴雨等恶劣

天气期间,设置人应当加强对户外招牌的安全检查,采取相应的安

全防范措施,消除安全隐患.

属于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情形的,设置

人应当按照规定委托专业检测单位,定期对户外招牌进行安全检

测,并向所在地的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乡)人民政府提交安全检测

报告.

第十四条　(所有权人责任)

建(构)筑物所有权人(以下简称所有权人)与设置人不一致

的,所有权人应当督促设置人依法设置、管理户外招牌.

设置人违反规定设置户外招牌或者未履行相关责任的,所有

权人应当及时向区绿化市容部门、街道办事处或者镇(乡)人民政

府报告.

第十五条　(特殊情形下的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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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置人搬迁或者终止办公、生产经营的,应当自行拆除户外

招牌.

所有权人与设置人不一致,且设置人未自行拆除户外招牌的,

所有权人应当予以拆除.

第十六条　(公众责任险)

鼓励设置人、所有权人购买公众责任险等相关责任保险,增强

抵御风险、保障安全的能力.

第十七条　(安全保障)

绿化市容部门、街道办事处和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户外

招牌安全检查,通过购买服务等方式,委托专业检测单位对户外招

牌进行安全抽检;必要时,可以组织实施户外招牌的集中安全检查

和整治.

遇有恶劣天气的,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应当启动相关

应急预案,及时督促设置人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消除安全

隐患.

第十八条　(自律共治)

鼓励一定区域内的设置人成立自律组织,对户外招牌设置实

行自我管理.

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辖区实际,推进户外

招牌设置的自律管理工作.

第十九条　(一网通办和一网统管)

本市户外招牌管理依托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平台,为设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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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户外招牌设置手续提供高效便捷的服务.

本市户外招牌管理纳入城市运行“一网统管”体系.

第二十条　(信用监管)

设置人和相关单位违反本办法规定的,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国

家和本市规定,将相关失信信息归集到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并依法采取惩戒措施.

第二十一条　(投诉和举报)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有违反本办法规定行为的,可以向绿化

市容部门、城管执法部门、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或者其他

有关部门投诉、举报.有关部门接到投诉、举报后,应当根据各自

职责在规定期限内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予以反馈.

第二十二条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三条　(行政责任)

绿化市容部门、城管执法部门和街道办事处、镇(乡)人民政府

以及其他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对直接

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违法实施行政许可或者行政处罚的;

(二)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行安全抽检等职责的;

(三)对发现、投诉或者举报的违法行为不依法查处的;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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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条　(户外广告规定的适用)

利用户外招牌发布广告的,按照户外广告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２０２１年３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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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捐赠办法

(２００７年９月１７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４号公布　根据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号修正)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鼓励境内外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向上海中国航海博

物馆捐赠,规范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受赠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

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向上海中国航海博物馆(以下简称航海博物馆)捐赠财产(包

括资金、实物、技术、劳务以及其他财产,下同)以及捐赠财产的使

用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捐赠人和受赠人)

境内外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以下统称捐赠人)可以向

航海博物馆捐赠财产.捐赠的财产应当是捐赠人有权处分的合法

财产.

航海博物馆为受赠人,负责捐赠财产的接收、使用和管理

工作.

第四条　(捐赠方式)

捐赠人可以向航海博物馆无条件或者附条件地捐赠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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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附条件捐赠财产的,航海博物馆可以与捐赠人协商约定

下列条件:

(一)为捐赠项目举行新闻发布会或者签字仪式;

(二)为捐赠人在航海博物馆纪念册中做宣传介绍;

(三)授予捐赠人在航海博物馆展区、展项等冠名权;

(四)授予捐赠人有条件使用航海博物馆的名称、馆徽;

(五)捐赠人与航海博物馆协商确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捐赠程序)

航海博物馆接受捐赠,按照下列程序进行:

(一)捐赠人向航海博物馆提出捐赠意愿;

(二)航海博物馆与捐赠人协商有关捐赠具体事宜,签订捐赠

协议,明确捐赠财产产权转移等事项;

(三)航海博物馆按照有关规定,为捐赠人办妥有关手续.

第六条　(捐赠财产价值的确定)

捐赠财产需要计算价值但又难以确定的,由航海博物馆与捐

赠人协商确定;必要时,可以委托资产评估机构对捐赠财产进行

评估.

第七条　(对捐赠的奖励)

航海博物馆可以根据捐赠人对航海博物馆的贡献大小,对捐

赠人以授予荣誉称号、颁发荣誉证书或者在捐赠碑上镌刻留名纪

念等方式进行奖励.

对捐赠人授予荣誉称号或者进行公开奖励的,航海博物馆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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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先征得捐赠人的同意.

第八条　(对协助捐赠的奖励)

对协助捐赠人向航海博物馆捐赠财产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

航海博物馆可以给予适当的奖励.

奖励资金不得从捐赠的财产中支出.

第九条　(优惠措施)

捐赠人向航海博物馆捐赠财产,其所得税的税前扣除,按照国

家税收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执行.

从境外向航海博物馆捐赠的实物,涉及进口关税、进口增值税

事宜,由航海博物馆按照国家的有关规定办理相关手续.

第十条　(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

航海博物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受赠财产的使用管

理制度.

捐赠的财产应当用于航海博物馆建设、文物征集和保护等方

面.但捐赠人与航海博物馆就捐赠财产有约定用途的,航海博物

馆应当按照约定用途使用,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用途的,应当

征得捐赠人同意.

第十一条　(财务管理)

航海博物馆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建立健全财务会计制度;

对受赠财产,应当向捐赠人出具合法、有效的收据或者凭证.

对以资金形式捐赠的财产,航海博物馆应当将资金划至规定

的银行帐户,成立专门资金管理机构对资金进行管理.对以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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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捐赠的财产,航海博物馆应当将实物登记造册,妥善保管.

第十二条　(监督)

航海博物馆应当每年度将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向上海

市交通委员会报告,并接受有关部门的财务审计、行政监督和

监察.

捐赠人有权向航海博物馆查询捐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况,并

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捐赠人的查询,航海博物馆应当如实答复.

航海博物馆应当公开受赠情况以及受赠财产的使用、管理情

况,并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

第十三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１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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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查处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挂

乱散发规定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１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５１号公布　根据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号修正)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维护市容环境整洁,制止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

挂、乱散发行为,根据«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有关规

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管理执法部门)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规定的组织实施.

各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所辖区域内乱张贴、乱涂写、

乱刻画、乱悬挂、乱散发行为的监督管理工作.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下

统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依法对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

挂、乱散发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第三条　(一般规定)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自觉维护树木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

其他设施的整洁,并有权制止、检举损害其整洁的行为.

第四条　(禁止行为)

禁止在树木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刻画、涂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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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止在树木上张贴、悬挂宣传品.

禁止擅自在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张贴、悬挂宣传

品.因特殊情况需要在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上临时张贴、

悬挂宣传品的,应当经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在规定的时

间和范围内张贴或者悬挂,并在期满后及时清除.

禁止在主要道路、景观区域、商业集中区域、交通集散点、轨道

交通站点以及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确定的其他公共场所散发

商业性宣传品.

第五条　(公共招贴栏)

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在街坊、居住区内选择适当地

点设置公共招贴栏,并加强日常管理.

零星招贴物应当张贴于公共招贴栏中.

第六条　(有关单位的权利和义务)

各单位应当保持所使用、管理的树木和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

他设施的整洁.发现有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挂、乱散发行

为的,有权要求行为人及时清除、赔偿损失;一时难以发现行为人

的,应当先行代为清除.

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以及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发

现所辖区域内有乱张贴、乱涂写、乱刻画、乱悬挂、乱散发行为,未

能及时清除的,应当组织清除.

第七条　(指引性规定)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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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八条　(复议和诉讼)

当事人对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的行政行为不服的,可以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或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

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

行为的,作出行政行为的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或者城市管理综

合执法部门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九条　(妨碍公务处理)

侮辱、殴打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工

作人员,或者拒绝、阻挠其执行职务,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的,由公安部门予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第十条　(执法者违法行为的追究)

绿化市容行政管理人员和城管执法人员应当秉公执法.对滥

用职权、徇私舞弊、索贿受贿的,依法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２０１１年１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７年４月３０日上海市

人民政府令第４４号发布,根据２００７年１１月３０日上海市人民政

府令第７７号«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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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实施细则›等６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的«上海市禁止乱张

贴乱涂写乱刻画暂行规定»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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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

服务管理办法

(２０１２年５月２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８３号公布　根据

２０２３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号修正)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规范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保障清扫保洁

作业人员的合法权益,促进本市环境卫生事业的发展,根据«上海

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

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及其相关的管理活动,适

用本办法.

前款所称的道路,具体包括:

(一)城市道路;

(二)经区人民政府认定,在城市化地区内按照城市道路清扫

保洁标准进行作业的特定公路路段(以下简称“特定公路路段”);

(三)未纳入物业管理区域的街巷、里弄内的通道(以下简称

“街巷里弄内通道”);

(四)连接同一行政村内的村民小组与村民小组,供行人或者

车辆通行的村内通道(以下简称“村内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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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条　(管理部门职责)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是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

务的主管部门.

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按照规定职责,负责所在行政区域

内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的管理.

第四条　(责任主体)

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的责任人,分别按照下列

规定确定:

(一)城市道路、特定公路路段和公共场所,由区绿化市容行政

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负责;

(二)街巷里弄内通道,由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负责;

(三)村内通道,由村民委员会负责.

第五条　(管理原则)

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的管理,应当遵循“公平竞

争、确保质量、规范服务”的原则.

本市建立清扫保洁作业人员收入正常增长机制.

第六条　(发展规划)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市市容环境卫生事业发

展需要,将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的发展纳入市容环

境卫生专业规划.

第七条　(清扫保洁区域等级划分和质量标准要求)

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根据所在地功能区特性以及交通流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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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实行分等级清扫保洁;清扫保洁的等级和具体范围由市绿化

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同有关部门确定.

各等级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区域的清扫保洁质量应当符

合对应等级的清扫保洁质量标准要求.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

保洁质量标准,由市市场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绿化市容行政

管理部门制定并公布.

第八条　(作业服务单位和清扫保洁队伍的确定)

城市道路、特定公路路段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作业服务项目

的作业服务单位,由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

府通过招标的方式确定.作业服务单位应当具备市绿化市容行政

管理部门核发的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许可证.

街巷里弄内通道以及村内通道,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或

者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清扫保洁队伍或者专人进行清扫保洁.

第九条　(资金保障和监管)

城市道路、特定公路路段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作业服务项目

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所需要的资金应当按照本市环卫作业养

护预算定额编制预算,由区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

街巷里弄内通道清扫保洁所需要的资金,由镇人民政府或者

街道办事处负责安排.

村内通道清扫保洁所需要的资金,由村民委员会负责筹集.

本市环卫作业养护预算定额,由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会

同市财政、住房城乡建设管理、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按照“统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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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分类指导、差别管理”的原则制定.

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财政资金的使用,应当接受财政、审

计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十条　(招标文件)

城市道路、特定公路路段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作业服务项目

的招标文件,应当包括下列主要内容:

(一)清扫保洁作业服务项目名称、区域、期限、作业方式、作业

频率、质量标准和付款方式;

(二)与清扫保洁作业服务项目相适应的设施、设备、车辆和场

所以及相关管理制度;

(三)与清扫保洁作业服务项目相适应的专业技术人员.

第十一条　(作业服务协议)

作业服务单位确定后,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乡(镇)

人民政府应当与中标的作业服务单位签订作业服务协议.

市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制定本市清扫保洁作业服务协

议示范文本.

第十二条　(作业服务规范要求)

城市道路、特定公路路段和公共场所作业服务单位应当按照

确定的作业方式、作业频率进行清扫保洁作业,并遵守下列服务

规范:

(一)作业人员统一着装;

(二)作业设施、设备清洁、安全、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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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车辆的作业噪声符合国家和本市环境噪声标准;

(四)机械清扫保洁作业避开早晚交通高峰时间,减少对道路

交通的影响;

(五)作业时无明显扬尘现象;

(六)作业时使用的清洗剂等产品符合有关产品质量标准和环

保要求;

(七)及时收集作业产生的垃圾并投入指定的垃圾收集容器,

不将其混入废物箱或者居民生活垃圾收集容器中.

街巷里弄内通道以及村内通道的清扫保洁队伍或者专人应当

每日定时进行清扫保洁.

第十三条　(应急处置)

市、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编制城

市道路、特定公路路段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突发事件应急预

案,做好在重大活动、恶劣天气等情况下的清扫保洁服务保障

工作.

作业服务单位应当根据所在区域清扫保洁服务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编制本单位的应急处置具体方案,并向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

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评议)

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每年组织

对作业服务单位的清扫保洁作业服务质量的评议活动,并公布评

议结果.评议过程中,应当听取清扫保洁作业服务区域内单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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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的意见,并作为评议结果的重要依据.

第十五条　(社会宣传)

市和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

处应当通过多种形式,广泛宣传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的相关

知识,增强市民自觉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整洁、尊重作业人员劳动、

配合清扫保洁作业的意识.

第十六条　(投诉处理)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作业服务单位或者作业人员损害清扫保洁

服务质量的现象,有权向市或者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和城管

执法部门进行投诉.

市或者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和城管执法部门应当自受理

投诉之日起５日内,将处理意见答复投诉人.

第十七条　(整改要求)

违反本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或者第十四条规定,作业服务单

位未按照要求进行清扫保洁作业或者经评议未达到清扫保洁作业

服务质量的,应当按照作业服务协议的约定进行整改.

第十八条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按照«上海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

例»等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十九条　(行政责任)

违反本办法规定,市、区绿化市容行政管理部门和乡(镇)人民

政府以及其他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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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违法确定作业服务单位;

(二)不依法处理违法行为,不依法履行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

保洁服务管理和监督职责;

(三)无法定依据或者违反法定程序执法;

(四)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行为.

第二十条　(公共设施保洁)

设置在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的公共设施,由产权人或者其委

托的管理单位负责保洁.保洁质量应当符合本市道路和公共场所

清扫保洁质量标准要求.

第二十一条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２０１２年７月１日起施行.１９９９年７月７日上海市

人民政府第６８号令发布的«上海市道路和公共场所清扫保洁服务

管理暂行办法»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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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崇明禁猎区管理规定

(２０１８年４月３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２号公布　根据２０２３

年１２月５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７号修正)

　　第一条　(目的和依据)

为了加强本市崇明禁猎区管理,保护崇明野生动物资源,推进

崇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上海市野生动物

保护条例»和«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促进和保障崇

明世界级生态岛建设的决定»等法律、法规,结合崇明区实际,制定

本规定.

第二条　(管理部门)

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是全市禁猎区管理的主管部门.

崇明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协调禁猎区范围内野生动物禁猎

管理工作.

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具体实施本规定.崇明区

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在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负责禁

猎区范围内禁猎管理的日常工作.

崇明区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本规定,负责辖区内禁猎管理的

相关工作.

市和崇明区公安、市场监管、交通等行政管理部门以及城管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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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规定.

第三条　(经费保障)

市和崇明区及其乡(镇)人民政府对禁猎区范围内禁猎管理工

作所需经费予以保障.

第四条　(范围和禁猎对象)

禁猎区范围的划定、调整,由崇明区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根

据野生动物保护的实际需要提出,经崇明区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

本规定所称的野生动物,是指以下陆生野生动物:

(一)列入国家和本市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

(二)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

录的;

(三)经科学评估确需保护的,并由崇明区人民政府公布的其

他陆生野生动物.

第五条　(禁猎巡查制度)

禁猎区实施野生动物禁猎巡查制度.

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制定禁猎区

巡查方案,并报崇明区人民政府批准.禁猎区巡查方案应当明确

参与部门、职责分工、人员构成、巡查频次、重点巡查区域、具体处

置措施等内容.

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禁

猎区巡查方案,组织专业队伍实施巡查.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对

巡查工作予以协助、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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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猎区范围内公益林、商品林的养护责任单位应当落实专人

在其养护区域内进行巡护,并建立巡护档案.养护责任单位发现

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行为的,应当予以制止,并及时向崇明区野生动

物行政主管部门或者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报告.

第六条　(标识设置)

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野生动物栖息地、迁徙

通道等重点区域,设置禁猎警示标识.

公共绿地、大型商场、宾馆酒店以及高速公路出入口、公交枢

纽、轨道交通站点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应当按照规定,设

置野生动物保护标识.

禁猎警示标识和野生动物保护标识的制作、设置规范,由市野

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七条　(技防设施)

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相关部门在野生动物

栖息地、迁徙通道以及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行为多发的其他区域,安

装红外相机、视频监控等技防设施,对非法猎捕野生动物行为予以

监控.

第八条　(禁猎要求)

禁猎区范围内,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禁止猎捕以及其他妨

碍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活动.

禁猎区范围内,除法律法规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和方法外,同

时禁止使用以下猎捕工具和方法猎捕野生动物:
—０５—



(一)弓箭(弩)、射钉枪等击发类工具;

(二)捕鸟器、捕蛇夹等捕捉类工具;

(三)以人工模拟发声、食物、活体动物或者动物标本等进行诱

捕,但因科学研究、种群调控、疫源疫病监测或者其他特殊情况依

法经批准的除外;

(四)崇明区人民政府规定并公布的其他禁止使用的猎捕工具

和方法.

第九条　(禁止食用及购买)

禁止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和国家保护的有重要生态、

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以及其他陆生野生动物.

禁止为食用非法购买前款规定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

第十条　(禁止餐饮招徕)

餐饮服务提供者不得以第九条规定的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及

其制品的名称、别称、图案为内容,制作招牌或者菜谱等.

第十一条　(收容救护)

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

定,明确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组织开展野生动物收容救护

工作.

野生动物收容救护机构的名称、地址、联系方式等信息,由市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

第十二条　(农业防护)

野生动物对农作物可能造成危害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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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必要的农业防护措施.

崇明区农业农村部门应当组织推广科学合理的农业防护措

施,指导具体农业防护措施的运用,有效减少农作物损失和对野生

动物的伤害.

鼓励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相关企业研究、推广农业防护的新

技术、新材料、新设备.

第十三条　(村规民约)

鼓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组织通过居民公约、村规民约

等方式,引导居民、村民遵守禁猎区管理要求.

第十四条　(公众参与)

鼓励和支持志愿者组织和个人依法参与禁猎区野生动物禁

猎、保护工作.

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听取

志愿者组织和个人、社会公众对禁猎区野生动物禁猎、保护管理工

作的意见和建议.

第十五条　(宣传普及)

崇明区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野生动物禁猎、保护宣传教育

和科学知识普及工作,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宣传野生动物禁

猎、保护法律法规,普及禁猎对象、禁用工具和方法以及相关标识

含义等知识.

第十六条　(信息沟通机制)

崇明区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禁猎区管理信息沟通机制,定期组

—２５—



织崇明区野生动物、公安、市场监管、交通等相关部门以及城管执

法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通报、研究禁猎区管理方面的情况.

第十七条　(复杂案件处置)

对于情况复杂、需要多个部门共同处置的野生动物案件,崇明

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案件信息及时上报崇明区人民政

府.崇明区人民政府可以组织崇明区野生动物、公安、市场监管、

交通等相关部门以及城管执法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采用联合执

法等方式,对案件进行处置.

第十八条　(行刑衔接)

崇明区野生动物、市场监管等有关部门应当会同崇明区公安

部门建立健全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机制,明确野生动物案件

移送的程序和材料.

第十九条　(考核评价)

崇明区人民政府应当将禁猎区野生动物禁猎、保护管理工作

情况,纳入对各相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及其负责人的考核

体系.

崇明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定期组

织对本部门的野生动物禁猎、保护管理工作的社会评议活动.评

议结果应当向社会公开.

第二十条　(举报和奖励)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崇明区野生动物、公安、市场监管、交

通等部门以及城管执法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举报非法猎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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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经营、出售、购买、利用、运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等行为.有

关部门接到举报后,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予以反馈.

对于提供违法行为线索并经查实的举报行为给予奖励;具体

奖励办法由崇明区人民政府制定.

第二十一条　(行政处罚)

对违反本规定的行为,按照国家和本市野生动物保护、广告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二条　(行政责任)

违反本规定,崇明区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以及相关部门

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要求落实巡查责任的;

(二)怠于履行复杂案件的上报或者组织处置职责的;

(三)对举报的违法行为不及时进行处理,造成不良后果的;

(四)未依法履行禁猎区管理职责的其他情形.

第二十三条　(参照执行)

本市其他禁猎区的管理,参照本规定执行.

第二十四条　(施行日期)

本规定自２０１８年５月１５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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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送:国务院,市人大常委会.
主送: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
抄送:市委各部门,市政协办公厅,市纪委监委,市高院,市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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